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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38              证券简称：通威股份            公告编号：2007-001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16,497,030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2007 年 3 月 5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1、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于 2006 年 2 月 20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 2006

年 3 月 1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施，于 2006 年 3 月 3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2、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安排了追加对价 

   （1）公司控股股东通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威集团”）关于追送

股份的承诺事项如下： 

 截至2006年1月6日，公司股票前10个交易日加权平均交易价格为11.05元。   

在此基础上，通威集团向流通股股东承诺，若在方案实施后股票复牌之日起的

240日内的最后1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加权平均交易价格低于13.16元/股，将向

流通股股东追送股份一次（追送完毕后，此承诺自动失效）。 

A、追送股份的触发条件：若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相关股东会议审

议通过，假设在方案实施后股票复牌之日起的240日内的最后10个交易日的公

司股票加权平均交易价格为P（以下简称：“价格P”），如果P小于13.16元，

则进行股份追送。在公司实施现金分红、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支付股票股利

或全体股东按相同比例缩股时，将按比例对价格P进行相应调整。 

B、追送股份数量：现有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股流通股可获得的追送股份为

（13.16元-P）÷P]股（四舍五入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追送股份数量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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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为：向流通股股东每1股追送股票0.1500股（或者追送股份数量的上限为900

万股）。在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支付股票股利或全体股东按相同比

例缩股时，将按比例对追送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C、追送股份时间：公司董事会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票复牌之日起的

240日内的最后10个交易日前，不少于两次刊登可能进行股份追送的提示性公

告。通威集团将在触发追送股份条件后的10个工作日内，按照登记公司规定的

相关程序申请实施追加对价安排。 

D、追送股份对象：追加执行对价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该日期将由公司董事会确定并公告。 

E、追送股份承诺的履约安排：在履约期间内，通威集团将自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将所持非流通股份中用于履行追送承诺的9,000,000股

股票在登记公司进行临时保管，从技术上履行上述承诺义务。 

（2）通威集团追送股份承诺的履行情况 

根据计算，在上述承诺期的最后10个交易日即 2006年10月16日至10月27日

期间内的10个交易日通威股份的股票加权平均交易价格为9.86元/股，不低于

6.55元/股（股改承诺的13.16元/股股价在送股、分红和转增后的除权价），

未触发追送股份的条件，因此，未发生追送股份安排。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 

（1）法定承诺事项 

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十二

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2）公司控股股东通威集团的特别承诺事项 

A、所持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36 个月内通过交易所挂

牌出售公司股票的价格不低于 18 元/股（如果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日起至出售股

份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应对该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

理）；如果通威集团通过交易所挂牌出售公司股份的价格低于 18 元/股，卖出股

份所得资金划入上市公司账户，归全体股东享有； 

B、所持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20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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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个月内通过交易所挂牌出售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总股本的 5%，44 个月内通过

交易所挂牌出售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总股本的 10%。 

通威集团的该项特别承诺目前仍在履行期之中。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未发生过除分配、转增以外的股本结构变化。 

 公司于2006年4月25日召开了200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利润分

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公司以2005年度末的总股本17,188万股为基

数，实施每10股送5股的股票分红和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6元（含税），共计

派发股票红利85,940,000股和现金红利9,625,280元；并以2005年度末的总股

本17,188万股为基数，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每10股转增5股，共

计转增股本85,940,000股。本次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已于2006年5

月实施完成，实施前后的股本变动结构表如下： 

                                                        单位：股 

股票类别 原有股数 本次送转股份 送转后总股数 股份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A 股) 
102,880,000 102,880,000 205,760,000 59.86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A 股） 
69,000,000 69,000,000 138,000,000 40.14 

股份合计 171,880,000 171,880,000 343,760,000 100.00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以2005年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后的

股本总额为基数计算。 

2、股改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比例未发生变化。 

 

四、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的情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

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权分置改革

工作备忘录（第14号）—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事宜》等有关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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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相关股东解除限售事宜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 

通威股份本次16,497,030股有限售条件股票于2007年3月3日已具备公开上

市流通资格，同意推荐其公开上市流通。 

 

六、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的情况 

1、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16,497,030 股； 

2、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2007年3月5日； 

3、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股

份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数量 

（单位：股） 

剩余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股份数量 

1 通威集团有限公司 189,262,970 55.06% 0 189,262,970

2 四川眉山金腾投资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3,678,226 1.07% 3,678,226

3 刘定全 4,711,992 1.37% 4,711,992

4 管  超 1,810,608 0.53% 1,810,608

5 何志林 1,502,004 0.44% 1,502,004

6 刘汉中 1,502,004 0.44% 1,502,004

7 熊照明 1,502,004 0.44% 1,502,004

8 管亚伟 1,193,400 0.35% 1,193,400

9 陈 文 596,792 0.17% 596,792

合计 205,760,000 59.86% 16,497,030 189,262,970

4、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的情况一致。但本

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上市数量是以股改后公司实施2005年度利润分配送股

和资本公积金转增后的股本总额为基数计算的。 

5、此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一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

形式）的流通股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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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192,941,196 -3,678,226 189,262,970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2,818,804 -12,818,804 0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205,760,000 -16,497,030 189,262,970

A 股 138,000,000 16,497,030 154,497,030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38,000,000 16,497,030 154,497,030

股份总额  343,760,000  343,760,000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七年三月一日 

 

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2、投资者记名证券持有数量查询证明 

3、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4、其他文件 

 

 

 

 


